
2022年5月5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许巨滔 责编 版式：杨海云
投稿邮箱：ljmm2014@163.com

B2
廉洁茂名廉洁茂名MAOMING DAILY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情况专项监督

强化政治监督 严守耕地红线
通讯员 陈兴海 邱思敏

防范“走过场”抓实专项监督
李开元

电白区纪委监委“当面锣对面鼓”

推进同级监督

4 月 2日，茂名滨海新区纪工委就撂荒
耕地复耕复种不力问题分别约谈电城镇、
博贺镇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以强监督促落
实。约谈后两镇立即行动起来，此前尚未
开展撂荒地复耕的电城镇克服困难以及清
明假期不利因素，加班加点，至 4月 10日已
复耕243亩，完成任务48%。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和整治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事关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市
纪委监委对此高度重视，立足职责定位，紧
紧围绕粮食安全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
化”整治情况专项监督，严查土地领域腐败
和不作为、乱作为、失职失责等问题，高位
推动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担当作
为，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守牢耕地红线、
守护粮食安全。

高位推动，强化组织部署

自开展农村违法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
治工作以来，市纪委常委会多次传达学习
中央领导同志对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违建
别墅问题清查整治工作重要批示和省、市
有关会议精神。多次就深入推进整治工作
进行专题研究部署，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从“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做好全市范
围内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的监督执纪问
责工作，以实际行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及时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市纪委监委
有关室组和市委巡察办的任务分工，强化
政治监督，推动各地各单位聚焦工作重点，
深入开展整治工作。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落实“长牙
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实行耕地保护党政
同责，严守耕地红线。市纪委监委把监督
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同整治农村乱占耕地
建房问题统筹推进，切实做好耕地保护工
作，守护耕地红线。4 月 8 日以来，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长林先后
前往茂南区、化州市，采取不打招呼、直奔
现场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实地调研检查撂
荒耕地复耕复种、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
治等工作，强调要全面压实党委和政府耕地
保护责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
田“非粮化”。

专项监督开展以来，市纪委监委聚焦党
委政府主体责任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责
任落实、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等整治重点，从
严查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对发现的问题一
律严肃查处。市纪委监委还不定期到各区
（县级市）、各经济功能区和市自然资源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等部门开展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
同时督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行监督
职责，推动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整治工作进一步落地见效。

一线督导，推动各地深入开展

2021年以来，市纪委监委统筹组织市、
区（县级市、经济功能区）两级调研组对全
市 35个镇（街）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
工作情况进行调研，将调研报告及问题清单
印发各区（县级市）纪委监委、各经济功能区
纪工委，要求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压实主
体责任，督促各地各单位及时落实整改，建
立管根本、利长远、重实效的长效机制。

4 月 8日，茂南区纪委监委召开土地卫
片执法整改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监督工作
会议，传达李长林同志调研指示精神，对专
项工作进行再部署。4月 9日，该委主要负
责人带队深入有关镇（街）一线督查。4月8
日以来，该区共对37宗违法用地和224处撂
荒耕地开展监督，推进 3 宗违法用地整改、
129处撂荒耕地复耕复种，约谈提醒5人。

今年4月，化州市纪委监委联合该市有
关单位组成3个综合督查组，就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整治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对23
个镇（街）进行全覆盖实地督查。截至4月9
日，已对江湖、中垌、文楼等13个镇（街）72条
行政村进行监督检查，并将发现的59个问题
反馈到相关镇（街），及时督促落实整改。目
前，相关镇（街）已全部落实整改措施。

为杜绝虚假整改、应付整改的现象，市
纪委监委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现场
一线，坚决纠正只看报表不看实效、只听汇
报不到现场等作风不实问题。4月 2日，滨
海新区纪工委深入博贺镇杨梅村检查撂荒
地复耕过程中，了解到该村对 60 多亩低洼
积水耕地，只是简单直接地在原耕地上种
菜，造成蔬菜无法生长。区纪工委立即指
出其整治不到位，存在作风不实现象，现场
责令其重新整改复耕。

高压态势，严肃追责问责

市纪委监委对农村乱占耕地违规建房
问题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持续重拳出击整治
违建。2021 年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共处置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有关问题线
索 126 条，立案 141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05 人。其中 2022 年处置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有关问题线索 32 条，立案 28 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8人。
对于反映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有关问题

的线索，市纪委监委及时梳理党员干部乱
占耕地建房问题存量数据和新增数据，将
有关问题线索及时转各区（县级市）纪委监
委、各经济功能区纪工委办理。对上级纪
委交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线索迅速开
展核查，并按要求报送有关核查情况。

电白区纪委监委充分利用信访举报、
派驻监督、巡察监督、明察暗访、约谈函询
等途径，对全区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有关问
题线索进行“大起底”，及时发现问题线索，
建立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门台账，及时转
办、分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跟踪
督办，确保线索及时有效处置。

高州市纪委监委对占耕地建房、撂荒
耕地情况问题比较严重的镇（街）约谈提
醒，累计约谈提醒相关干部 34 人。对占耕
地建房问题最为突出的石鼓镇启动追责问
责，对该镇分管领导、村建、国土、村委会干
部等7人立案调查，向该镇党委政府发出监
察建议书，要求限期整改落实到位。

以案为鉴，形成震慑

当前，我市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和乱占
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仍任重道远。市纪
委监委持续加大查处力度，严肃追责问责，
深挖严惩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乱象背后的
滥用职权、利益交换、收受贿赂等腐败问
题。在强力监督推进专项工作的同时，坚
持以案为鉴，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督促
各级各单位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形成强大
的威慑力。

2021年7月5日，高新区纪工委排查发
现，辖区官屋地村党支部党员杨某存在乱
占耕地建房的行为，立即成立核查组对其
行为进行初核。7月27日，该委对杨某立案
审查，并于同年 10月 19日对其作出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高新区纪工委同时督促七迳
镇政府及区自然资源分局、区城管执法分
局开展自查自纠，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
改。并结合查处杨某乱占耕地建房的案
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信宜市纪委监委对乱占耕地建房，尤

其是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
“零容忍”，坚持抓早抓小，督促职能部门加
大巡查力度，发现一宗，制止一宗，上报一
宗。进一步加大典型案件宣传力度，采取
多样化宣传方式，加强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宣传，加强对群众教育力度，抓住典型案例
进行拆除整改，达到“拆除一栋、震慑一片”
效果。

化州市纪委监委坚决查处包庇纵容、
选择性执法、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等违纪违
法行为，对查处的典型案例点名通报曝光
形成震慑。2021 年以来共通报 3 起农村乱
占耕地建房典型问题，督促相关单位、镇村
党员干部认真组织学习，加强思想教育，让
党员干部真正树立起保护耕地意识。

“纪检监察机关对虚报瞒报、工作落实
不到位、整改不达标等问题，要严肃追责问
责。对新增违法用地问题，发现一起、拆除
一起、倒查一起，绝不姑息。”接下来，市纪
委监委将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力度，铁
腕整治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严守耕地
红线，坚决守护粮食安全。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一直乃“国之
大者”。要有粮食吃，须有地种，保护耕地
资源，就是守护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2022年全国两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田就是农田，
只能用来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纵观我
市粮食生产情况，虽然茂名是粤西地区农
业大市，但近年来因各种因素导致我市一
些地方出现耕地弃耕撂荒现象，加之一些
城乡结合部地区存在占用基本农田搞绿
化造林、挖湖造景，在公路、铁路、河渠两
旁占用良田建设绿化带等乱象，已经威胁
到我市的粮食生产安全。

面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和国际
形势风云变幻，为防范化解我市粮食生产
领域安全风险，市纪委监委开展了全市耕
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情况专项监督，通过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一线现场走访督
查，压实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对存在
问题进行限期整改，严查各类涉耕地违纪
违法行为，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我市违法占
用耕地乱象，一些被非法占用、被弃耕撂
荒的农田也得到复耕复种。我们既要看

到各地在想方设法为撂荒农田复耕复种创
造条件的同时，也要深入排查已完成整改
任务的乡镇（街道）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特别是要对复耕复种土地的粮
食生产全过程进行监督，严防“重复耕，轻
管理”，或者“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甚至出
现“拔苗助长式复耕复种运动”等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潜在新问题形态出现。

抓牢抓实粮食安全生产执纪监督，不
能仅仅抓眼前的复耕复种数据结果，要防
范个别地方为应付交差而产生的“走过
场”情况出现，将监督聚焦于土地责任主
体、延伸至土地后期生产管理全过程。一
是深抓复耕复种农田主体的责任细化落
实监督。要聚焦“谁耕种、谁管理、谁负
责”原则，认真查摆承担已复耕复种农田
主体是否真实存在，防范基层部门为完成
整改任务而采取“花钱找人代为耕种”等
弄虚作假行为。如果主体真实存在，则要
进一步核实承包农田的农户个体、村合作
社或公司企业是否具有长期耕种条件和
意愿，对耕种的农作物是否符合复耕土壤
要求，防止曾发生在我市博贺镇杨梅村

“在60多亩低洼积水耕地上种菜”等作风
不实现象。二是强化复耕复种农田生产

常态化过程监督。在每逢农时节气，要组
织督查人员定期或不定期以不打招呼方
式直接去田间地头现场查看，了解农作物
长势，对日常管理不善的，要及时督促当
地农业农村部门采取措施协调责任主体
进行整改，确保农田土壤肥力、水利灌溉、
防病防虫等中后期工作落到实处。三是
加强对破坏耕地保护制度的涉案主体执
纪问责监督。要对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
房问题、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问
题、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化带
或绿色通道问题、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绿化
造林或将耕地转为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
地问题等四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深
挖案件线索，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经查
实，严肃追责问责，坚决遏制我市违法违
规占用耕地势头，以深化和运用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整治情况专项监督成果，
进一步压实责任守牢耕地红线。

本报讯“希望大家从讲政治的高度，
认真对待岗位带来的风险挑战，始终保持

‘赶考’的清醒，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永葆清正廉洁的本
色！”日前，电白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区监委主任陈虹彤与同级四套领导班子
成员进行集体谈话提醒时开门见山地说。

受市纪委监委委托，今年4月21日起，
电白区纪委监委通过面谈方式提醒换届以
来新任职市管干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明政治规矩和纪律
要求。陈虹彤要求新任职市管干部自觉抵
制违规吃喝，自觉抵制违规用车、违规休闲
娱乐、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放和领取
钱物、违规用房，规范家属从业行为，带头
遵守执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规定，督促分
管部门或单位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

陈虹彤还听取同级党政领导班子成
员的感想和认识，当面转交《茂名市纪委
监委关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精神的提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
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三本学习书籍供各位领导干
部研读。

陈虹彤提醒各位领导干部要保持由风
变腐、风腐一体的警觉，敬畏组织，敬畏纪
律，敬畏制度，心有所戒，行有所止，严格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
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区纪委监委对全
区副处级领导干部开展提醒谈话 70人次，
警诫谈话1人次；科级领导干部开展提醒谈
话484人次，警诫谈话11人次。

“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我将
带头接受区纪委监委全方位的监督，落实
同级监督各项要求和措施。”集体谈话提醒
后，该区四套领导班子成员纷纷表示将主
动接受监督，自觉在监督下开展工作。

（杨华 邓志华）

本报讯“目前村中的‘断头路’已畅
通，感谢市纪委的跟踪督办、感谢街道党委
的反复调解……”化州市东山街道博龙村
委会下岭村一名信访人在接到该市纪委监
委信访室的电话反馈时，激动地表达了感
谢之情。

去年12月底，该市纪委监委信访室接
访了一位来自东山街道博龙村委会下岭村
的信访人。该名信访人带着举报材料来反
映，该村部分村民因土地纠纷问题私自在
村中道路中间违建砖墙，直接阻断了村中
出行通道，而该镇街道办妥协于村民，导致

“断头路”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希望纪委能
够推动解决。

听取了该信访人的诉求后，接访人员
马上研判出这是一件纪检监察业务范围
外的信访件，应转交相关单位部门处置，
但其反映的问题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
活，矛盾纠纷有愈演愈烈之势，属于群众

“急难愁盼”类问题。
于是，该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将该信访

件纳入《业务范围外重点信访件跟踪督办
台账》，把该件转东山街道党委阅处，要求
在 3 个月内报送调处结果，并由该市纪委
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跟踪督办。接到转交
信访件后，东山街道办成立了专门工作组，
经过几个月的一系列的走访、调解、执法等
工作，成功清理了村民违建的路障，该村群
众的出行也恢复了便利。收到东山街道党
委反馈的处理结果后，当该市纪委监委信
访室向信访人作电话反馈时，便有了开头
的这一幕。

自去年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以
来，该市纪委监委建立《业务范围外重点信
访件跟踪督办台账》，对不是纪检监察业务
受理范围，但研判属于群众“急难愁盼”类
问题的信访件，转交相关单位部门阅处的
同时，由纪检监察室或派驻纪检监察组进

行跟踪督办，并对调处结果进行二次研判，
深入查找信访件背后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去年以来，该市纪委监委共转办业务范围
外重点信访件 139 件，由室、组跟踪督办
116 件，收到调处回复 127 件，根据调处结
果挖掘线索立案 5 人，解决了一大批群众
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对业务范围
外重点信访件跟踪督办，能及时回应群众
关切，有利于减少因群众重复投递信访件
造成的信访量虚高问题，去年以来我市重
复上访率同比下降了 49.7%。”该市纪委监
委信访室主任说。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我们都严
肃认真对待，从民心向背上看问题、处理信
访件，”该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监督推动信访件办理，促使相关单位部
门及时解决群众的忧心事、揪心事，真正做
到职责上不越位，监督上不缺位。”

（化纪宣）

本报讯 近日，刚到上班时间，高州市
委各巡察组办公室大门却紧闭起来。室
内，各巡察组组长正与各自对接的同志在
细细斟酌，“它的病灶部位在哪里？”“该如
何对症下药？”……旁边的工作人员快速地
记录着，很快就形成了一份有针对性的“体
检表”。

难道巡察组在接受上门体检？原来是
巡察组正在召开巡前通报会，在对被巡察
单位党组织开展“政治体检”前收集好各方
信息，有针对性开好巡前“体检表”。

巡察是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既
然是“体检”，那就要制定一份规范的“体
检表”，明确“体检注意事项”，这样才能
对表找“病灶”寻“病因”。面对面通报就
是创新有效开好巡前“体检表”的重要途
经。通过邀请高州市纪委监委、市委组
织部等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巡前信息
通报会，一对一、面对面向市委各巡察组
通报被巡察单位党风廉政建设、信访举
报、资金使用、选人用人、为民服务情况
等重点事项，就把准问题“脉搏”开展综
合分析研讨，相互交流意见建议，充分共
享已有监督成果。通过信息互通共享，
助力巡察组有备而行、直击目标，助推巡

察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此前开展巡察工作，巡前主要通过书

面形式向有关职能部门征询被巡察党组织
相关情况，巡察组、职能部门均不清楚对方
有什么、要什么，或者巡察需要的信息与部
门提供的资料不匹配，费时费力、事倍功
半。”一名高州市委巡察组组长表示，本轮
巡察新增加了面对面通报形式，提前了解
被巡单位的相关情况，为精准地发现问题
提供了思路，从而帮助巡察组更加科学合
理、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巡察监督。

据统计，在本轮巡察进驻前，高州市委
巡察办积极主动与 9 个职能部门沟通联
系，组织开展一对一、面对面巡前信息通报
会12次，收集巡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和
工作建议45个，被巡察单位审计报告和各
类督查检查材料 150 余份，领导班子问题
线索、信访举报、涉法涉诉问题30余个，政
府服务热线反映问题及办理情况 1800 余
件，实打实帮助巡察组“先谋定而后动”。

“巡前通报是巡察准备工作的重要环
节，只有带着巡前‘体检表’，带着问题去
巡察，才能做到精准、高效发现问题，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高州市委巡察办负责人
表示。 （赖炫华 陈金泳）

高州积极开好巡前“体检表”

一封信访件打通了村中“断头路”

4月13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李长林(右)到化州市调研检查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情况。 蒋文明 摄


